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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优化全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布局和储量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铜府〔2014〕203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中共铜梁县委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发展重点加快建设四大发展区的意见》（铜梁委〔2014〕2号）和《中共铜梁县委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渝西地区重要生态屏障的意见》（铜梁委〔2014〕47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就进一步优化全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和储量管理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优化全区矿山布局
（一）严格规划管理，执行规划分区。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严格执行规划分区管理制度，按照“禁采区内矿山关闭，限采区内矿山收缩，开采区内矿山集聚”的要求，将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可视范围内和巴岳山西温泉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区域作为禁止采矿区，不再新建矿山；对禁采区内已建矿山，待采矿权出让合同到期后，不再延续或增划资源，并予以关闭；严格控制其他重点开采区露天矿山数量。 
（二）强化资源集约节约与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提升矿山开发科技化水平，发展矿业循环经济，积极开展矿产资源集约节约与综合利用，对布局不合理、生产规模小、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安全隐患突出的矿山进行关闭或资源整合，对符合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进行中、大型扩能改造，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开采。各矿山企业要严格执行矿山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安全文明生产等“三同时”制度，将生态环境保护贯穿于矿山开采全过程。
（三）依法关闭、淘汰不具备条件的矿山。紧扣“四大功能发展区”发展战略，以建设渝西地区重要生态屏障为目标，按照“严格依法、淘汰落后、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采取关闭、整合、提升等措施，依法取缔和关闭无证开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破坏、污染生态环境等各类矿山尤其是小矿山。从2015年1月1日起，原则上3年内不再新批建矿山，并通过整合关停等措施将现有矿山控制在70个以内。
二、严把矿山企业准入关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和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准入管理制度，严把矿山企业准入关，促进矿山开采产业提档升级和矿山开采管理工作有效提升。具体准入条件为：
（一）石灰石矿山。新建碎石矿山规模不低于100万吨/年；整合及采矿证到期后新增划资源的碎石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50万吨/年；可开采储量不低于3年。
（二）页岩矿山。新办页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8万吨/年；整合及采矿证到期后新增划资源的页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5万吨/年；可开采储量不低于3年。
（三）砂岩矿山。
1.新办玻璃用砂、砂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15万吨/年；整合及采矿证到期后新增划资源的砂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10万吨/年；可开采储量不低于3年。
2.新办水泥用砂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30万吨/年；整合及采矿证到期后新增划资源的砂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20万吨/年；可开采储量不低于3年。
3.新办建筑石料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8万立方米/年；整合及采矿证到期后新增划资源的砂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5万立方米/年；可开采储量不低于3年。
4.新办建筑用砂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10万吨/年；整合及采矿证到期后新增划资源的砂岩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6万吨/年；可开采储量不低于3年。
对需要新建、整合或增划资源的矿山，由区国土房管局牵头，会同相关单位审查同意后，按采矿权出让管理相关程序报批。对达不到最低开采规模或服务年限以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不达标的在生产、新建、整合或增划资源矿山，相关主管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新（改、扩）建矿山或新增划矿产资源手续。新办矿山安全预评价、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矿产资源管理部门不得核发采矿许可证。
三、严格控制矿山超生产规模开采
为切实保护我区生态环境，区国土房管局、安监局等有关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批准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对超生产规模开采的矿山企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查处。
四、督促企业积极开展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一）指导督促矿山企业履行社会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指导、督促矿山企业依法办矿、科学生产、规范管理，使各矿山企业将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矿地和谐等外在管理要求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自觉承担起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节能减排、环境重建、土地复垦、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企业责任。
（二）建立完善制度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到位。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和边开采边治理的要求，严格实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对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或未达到治理恢复要求的矿山企业，由区国土房管局责令其限期履行或整改；矿山企业在责令期限内仍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或达不到治理恢复方案要求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3年内不受理其新的采矿权申请，并通过公开招标等程序，使用该矿山企业缴存的保证金实施恢复治理，不足部分由矿山企业承担。同时，从2015年1月1日起，对未编制和实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年度实施方案的矿山，区国土房管局停止为其办理采矿权出让、延续登记、采矿许可年检等有关手续。
五、切实加强对矿山开发利用有关问题的处置
（一）关于对未按照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缴纳采矿权价款有关问题的处置
1.对采矿权人未能按时足额交纳采矿权价款、没有进行采矿生产的情况处置。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规定，由原登记管理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2‰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终止采矿权出让合同，不再追收所欠采矿权价款。
2.对采矿权人未能按时足额交纳采矿权价款、已进行采矿生产的情况处置。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06〕694号）、《重庆市国土房管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企业缴纳采矿权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国土房管〔2014〕362号）规定，采矿权人可向区国土房管局申请缓期缴纳采矿权价款（缓期时间最长不超过1年），经区国土房管局、财政局审查同意后，可缓期缴纳采矿权价款，但须承担缓缴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未通过区国土房管局、财政局审查的，须及时足额缴纳采矿权价款，到期未缴纳的，由原登记管理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2‰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对采矿许可证到期的，不再办理延续手续。
3. 对采矿权人未能按时足额交纳采矿权价款、合同已到期的情况处置。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规定，由原登记管理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2‰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终止采矿权出让合同，同时不再为其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手续。剩余占用储量价款超出未缴纳价款额的，不再追收所欠剩余采矿权价款；剩余占用储量价款未超出未缴纳价款额的，则及时追缴到位。同时，督促采矿权人严格履行矿山恢复治理义务。
（二）关于对到期未动用占用储量有关问题的处置
1.对因矿山基建和完全停产技改原因造成的到期未动用占用储量问题的情况处置。按照渝国土房管〔2014〕362号文件的规定，对于2010年6月30日后进行基建和完全停产技改的矿山（不包括边技改边生产的矿山），可在采矿权出让合同届满的30日前，申请按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工期延长采矿权出让年限，延长出让年限最长不超过2年。
[bookmark: _GoBack]2.对因客观因素采矿权人无法办理有关采矿手续造成的到期未动用占用储量问题的情况处置。因安监、环保、国土等行政主管部门政策调整导致企业无法办理安全生产许可、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采矿手续或因租地、民房搬迁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生产等原因导致到期未动用占用储量的矿山，采矿权人在完成对已损毁耕地、植被的恢复治理并经验收合格后，可在采矿权出让合同期内向区国土房管局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由区安监、水务、环保、国土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有关证明和佐证材料，经区国土房管局、财政局审查，并报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后，可依法终止出让合同、注销采矿许可证，退还其已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本金）。
3.对采矿权人因自身原因没有完善有关采矿手续导致到期未动用占用储量问题的情况处置。采矿权人无正当理由一直未动用占用储量的，由区国土房管局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仍未整改到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终止采矿权出让合同，不再追收所欠剩余采矿权价款。同时，督促采矿权人严格履行矿山恢复治理义务。
（三）关于对合同未到期采矿权人主动申请解除合同有关问题的处置
采矿权人若在采矿权出让合同期内主动提出申请解除合同的，在其完成对已损毁耕地、植被的恢复治理并经验收合格后，经区国土房管局、财政局审查，并报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后，可依法终止出让合同（时间界定为申请交收之日）、注销采矿许可证，按出让合同的剩余年限退还采矿权价款（本金）。
（四）关于对合同到期后采矿权人申请注销采矿权证或继续开采有关问题的处置
1.对出让合同已到期，因政策变动等原因导致企业停产、仍有一定保有储量，采矿权人主动申请要求注销采矿权的情况处置。由区安监、水务、环保、国土等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和佐证材料，经区国土房管局、财政局审查，并报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后，可依法终止出让合同、注销采矿许可证，并依据有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储量核实报告，将剩余矿产储量价款（按原合同出让价计算）退还给采矿权人。
2.对出让合同已到期，因政策变动等原因导致企业停产、仍有一定保有储量，采矿权人主动申请继续开采的情况处置。按照渝国土房管〔2014〕362号文件的规定，采矿权人可在采矿权出让合同届满30日前，申请按原《开发利用方案》延长采矿权出让年限，由区安监、水务、环保、国土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和佐证材料，经区国土房管局、财政局审查同意后，延长其出让年限（最长不超过2年）。采矿权人也可凭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储量核实报告，申请按原《开发利用方案》重新签订协议出让合同，缴纳相应采矿权价款，继续开采剩余储量资源。
（五）关于对因客观原因需要扣减采矿权人占用储量有关问题的处置
在调整矿区范围或生产过程中，因地质构造、政策调整、土地租用、房屋搬迁等原因，采矿权人对已出让的采矿权储量不能开发利用需扣减的，采矿权人可在采矿权出让合同到期30日前，向区国土房管局提出申请，由区安监、水务、环保、国土等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和佐证材料，同时由有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出具储量核实报告和扣减占用储量意见，经区国土房管局、财政局审查后，出具准予或不予扣减占用储量的批复。准予扣减储量的，所扣减储量按原合同出让价计算价款，在采矿权人应缴纳的采矿权价款中抵扣或退还给采矿权人。
对不属于政策原因、合同到期的剩余储量，在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储量报告后，采矿权人可按原《开发方案》申请重新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重新核定剩余储量和价款。
（六）关于对采矿禁采区内采矿人申请注销采矿权证有关问题的处置
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可视范围内和巴岳山西温泉风景名胜区等范围内的矿山，采矿权人主动申请终止采矿权出让合同、注销采矿许可证的，在其完成对已损毁耕地、植被的恢复治理并经验收合格后，经区国土房管局、财政局审查，并报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后，可依法终止出让合同、注销采矿许可证，最后依据有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储量核实报告，将剩余矿产储量价款（按原合同出让价计算）退还给采矿权人。
（七）关于对因司法案件未结案导致无法动工基建和动用储量有关问题的处置
因司法案件未结案导致无法动工基建和动用储量的矿山，由采矿权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待司法案件结案后再按有关规定处置。
六、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关事宜以本文件规定为准，原《铜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非煤矿山开发利用秩序的通知》(铜府办发〔2011〕35号）废止。已经审批的，待合同到期后坚决予以关闭，并督促业主履行矿山恢复治理义务。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201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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